
妙皿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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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
無^公£ 號拾三月九年拾弍國民三期星

si-E

包庄一毛 

一垂二毛

及半磅庄

處
否
認
蔣
介h
、舆
族
學
良
兩
人
、爲
東
三
省
之 

主
治 #
:
並
聲
言
由
東
二•
省
三
千
寓
人
自
行
紺 

鼓
壹
國
。不
認
靑
人
冃
日
旗
爲
國
旗
，
另
制
一 

新
幟
爲
國
旗
。
其
宣
言
否
認
中
華
民
國
之
武
力 

政
治
』
及
張
學
良
對
東
二
省
之
馬
賊
行
爲
：
該 

會
之
中
心
人
物
爲
袁
金
鎧
氏
及
謂
此
新
政
府 

乃
基
於
東
三
省
三
干
萬
人
公
意
而
立
，將
來
採 

取
何
種
政
體 
亦
由
人
民
公
决 
並
擬
組
織

Z
版
圖 

此
新
阈

委
員
會 
以
便
决
議
政
储
事
此
新
國 

爲
遼 
、士 
林
、黑
龍
江
、熟
河
、四
省 

决
然
脱
離
屮
國
本
部
而
獨
伉

G./ 

•
王正廷辭職

施
肇
基
繼
任

南
京

ltr
日
電
，王
正
廷
自
遭
學
生
痛
毆
後 
一是 

H
TL

冋
本
京
政
府
呈
遞
辭
職
書
經
當
軸
接
納 

。，同
時
委
任
施
肇
基
繼
任
外
長

— 

查
日
兵
今
囘
侵
像
南
滿
；
而
國
際
盟
會
乂
拒
絕 

干
涉H
人
所
爲
。
國K
党
要
人
因
此
不
悦
土
氏 

:
王
氏
自 

,11 難
於
戀
犊
，故
决
席
辭
職
： 

施
肇
基
現
介
日
內
瓦 
。出
席
盟
會
。 
伊
未
抵
南

京
就
職
之
前
，外
交
长
職

3

交
部
次
長

李
錦
綸
暫
代
。。

■
白
俄
亦
欲
在
滿
洲
立
國

東
京 

H
本

電
；
據
由
瀋
陽
傳
來
消
息
稱
自 

上
省
後
，該
處
地
方
秩
序
混
亂
：

有
等
白
俄
人
刻
擬
住
東
三
省
鮒
建 
國
一
以
便 

^
 紅
俄
對
抗
二
因
居
留
東
二
一
省
四
部
。即
與
俄

彼
等

風.西
伯
利
型
毗
鄰Z
以 
多
爲
白
一

在
該
處 
一 帶
。，耕
種
農
園
"
兼
牧
養
牛
羊
。
彼 

等
多
反
對
蘇
俄
之
共
產
制
度
。

■
日
僑避
居
漢
口
租
界

防
我
國
人
報
復 
漢
口
抵
制
日
貨
用
力

漢
口
三
拾
日.電"
。居
留 

Py 川
重
慶
宜
昌 
暨
湖 

北
沙
市
。與
河
南
省
鄭
州
之
日
僑
。是
日
有
數 

1
名
行
抵
本
處
。
彼
等
因H
矣
今
囘
侵
煙
東
三

一北堅疑蜘新收成之幼絲烟以捲烟 

仔
用
味
純
及
凉
喉
小
心
揀
選
精
良
烟
葉 

.製
遣
半
磅
庄
則
用
密
氣
罐
裝
載
尤
爲
得

^
^
^
^
遊*i^w

.•<忠

曾

售
券
佈
吿 

因
爲
智
惠
棍
初
冒
認
專
員
行
騙

本
校
前
日
爲
利
假
各
埠
僑
胞
購
券
超
早..特
派
遊̂

@
^®

 

往
各
埠
向
僑
胞 

®)銷
獎
券
：
原
是
法
良 8
 美
；
乃
自
沙
皆^6*  

埠
僑
胞
掲
破
棍
徒
禺
智
惠4

一券行 
16 之
後
，•
本
校
即
通#
一宀 

埠
及
登
吿
白
請
僑
胞
愼
防
之
，.
近
乂
接
沙
省
參
近yeg^

朗
燕
 

，羅
就
永
等
鳩
僑
胞
函
吿
，該
棍
徒
又
胃
名
爲
枝"
專
.
在<
 鑫
 

壇
竟
冒
認
本
校
遊
鳩
勧
譽
員
周
靈
君
，
查
本
校
前
曾^^li  

君
祇
往
卑
詩
省
：
如
笠
巴
市
篤•
溫̂

^

  

ti8,，^
I
^
N
B
B
 

省
西
南
各
埠
・
他
已
囘
卡
城
十
餘
天
，亚
無
往
沙
省
當
事>^8

 

本
校
以
該
棍
伎
胆
敢
藉
專
員
名
義
行
騙
：
乃
不
得
已
特̂
^
看

5  

遊
埠
勤
鯉
專
員
暫
時
停
止
往
各
境
售
券
：
待
他
日
：m
g
&
m
2
 

歸
案
懲
辦
之
後
：
再
令
專
員
出
联
：
如
各
僑
胞
熟
心
教
育
，e1
"
 

助
本
校
：
誚
直
接
寄
來
本
校
或
向
各
埠
代
理
處
購
取.
以
翼
爲

2  

棍
徒
所
騙 

現
本
篇
別
聲
明 
如
有 *<13^  

嘗
義
遊
埠
售
券
。及
其
券
豊
J

i

"

 

以
上
者
基
棍
譽
券
。特
卷
吿
。。:

9

 

位投充

啟
者
本
公
司
有 ®
位
出
投
定
於
拾
月
四
號.上
午
卜
二
點
憑

861 校 

充
以
價.咼
者
得
凡
我
僑
粹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來
關
充
至
該
章
程
列 

明
閱
之
便
明

占
尾
利
方
合
益
公
司
敢 

~""1^^胡

公
啓
者
本
支
部
謹
擇
陽
歷
拾
月
卜
八
日 

午
後
一
點
鐘
舉
行
卜
六
週
年
紀
會
典 

統
請
各
埠

甦
映
暨
列
位
昆
仲
屆
時
賁
臨
助
慶 

指示 
一 切
曷
勝
榮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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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淸
手
續 
不致有誤 

敗
者
月
之
廿
八
號
有
華
友
名C

btm
Q

C
huck

者
在
本
銀
行 

$
 有
赤 
-- 
張
其
銀
三
百
兀
內
有
附
德
安
隆
號
收
者
因
行
員
失
檢 

少
計
一
白
兀
之
數
本
打
素
以•厚
待
華
友
爲
目
的
是
以
將
情
登
於
報 

章
如C

hung

(buck

自
見
此
吿
白
請
將
該
欵
交
囘
本
行
以 

淸
手
續
否
則
發
電
囘
港
將
鼓
赤
紙
取
消
也

Im
perial  Bank

砧
丕
跆
銀
行
敗

◎
承
受
廣
吿

敗
者
卡
忌
利
埠
中
心
街
門
牌
貳
百
零
四
號
樓
上
嶺
海
樓
生
意
原 

日
係
李
權
李
毓
仝
做
今
因
忠
圖
別
業
願
將
糖
海
樓
生
意
全
盤
像 

私
貨
物
出
賣
與
合
勝
堂
袁
動
能
等
承
受
訂
明
拾
月
卅
嚙
號
在
讀 

酒
樓
當
衆
交
易
淸
楚
偷
日
前
嶺
海
樓
有
欠
到
中
西
人
貨
項
會
項 

敷
目
於
該
樓
生
意
有
關
係 ̂
 輻
未
淸
等
情
仰
祈
早
日
到
來
取
妥 

营
經
交
易
後
承
受
人
槪
小
支
理
特
字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
佈

九
月
卅
日
袁
動
能
敗

省
"
恐
華
人
起
而
報
復
。。故
離
其
所
居
，
地
，

而抵一

皆
聚
於
本
處H
本
租
界
內 
該
租

界
刻
已
形
同
戒
嚴U0H
本
水
戾
。。
/|• 
界
內
巡
邏 

"
凡
華
人
未
領
有
日
當
軸
所
發
通
過
證
者
均

不
得
闖
入
該
租
界" 

漢
口
華
人
商
會J

議

本
訂
購
之
貨•
。皆
拒
而
不
收 
茲
漢U
華
人
抵 

制
日
貨
用
力
。

■
寧團 妥協之日訊 

東
京
廿
八
日
电
。本
京
頃
接
香
港
訊-
厶 
®
 粤 

圖
謀
妥
協
事
將
實
現 
。客
方
之
代
表
强
煦"
與 

蔡
元
培 
及
某
氏 
業
於
昨"
报
香
港 
粤
方
派 

汪
精
衞" 
唐
紹
儀 
孫
科
等
一
至
港
與
上
相
會
。 

雙
方
已
開
始
磋
商
議
和
條
件
。"
篝
方
所
提
出
之 

條"
，"
要
点
有
底
如
下
。。㈠
蔣
介
石
辭
政
府
主 

席®
。。惟
仍
留
任
海
陸
空
軍
總
司
令
。。㊁
外
交 

部
長
一 
順"
。則
仍
任
王
正
廷
云
。。

&7T

一工 

◎
欲
承
西
養
者 

重
要
电
伊
 

請
來 
大
好
机
會 

■

本
四
餐
館
名
卡
笠
餐
値
開
殻
片
打
街
也
邊
門
牌
九
百
一 
借
六
號 

差 
地
方
得
宜
餐
廳
稚
潔
厨
房
用
具
齊
備
向
來
生I
 暢
旺
茲
因
夥
伴 

円
白
日
港
志
切
朿
施
，
願
將
生S
 全
盤
召
頂
如
僑
桦
欲
營
斯
業
睛
來
與
本 

東
京
上
九h
電
一
本
京
頃
接
瀋
陽
帆
广
。。東
三 
餐
館
上
人
面
議
定
以
廉
價
相
讓
俾
受
者
得
良
好
機
會
盍
往
商
之 

省
脫
離
屮
國
而
獨
土
當
事
人
已
住
遼
客
省
新 
此
盼 

民
屯
開
居
民
時
局
解
决
方
策
討
論
曾
，。結
果
通 

(
、

卡
等
餐
館
主
人
敬

一

■

◎
駐
雲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驟
濯

；
 

^
恩

A
1
^
@

睪
卜
冃r
一 日
舉
行
開
暮
慶
典

月
拾
四
日
舉
行
大
會
 

預
期
統
議
各
埠

李氏分所賁臨助慶指示 
切曷勝
榮
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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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局
代 
貴
客
賣
客
車
及
貨
車
之
扣
佣
如
下

二
百
五
十
元
以
下
者 

貳
百
五
十
實
元
至
五
百
者 

五
百
零
覺
元
以
上
者

扣
佣
廿
五
元 

扣
佣
卅
五
元 

扣
佣
四
拾
五•兀

各
車
放
在
本
局
代
賣
毎
星
期
収
租
銀
壹
元

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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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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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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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算
命
價
格 

小
批
八
字 
一 元 

加
批
八
字
二
元 

中
批
星
盤
五
元 

大
批
星
盤
拾
元

筆
金
先
惠 
空
函
不
答 

■
寓
址
雲
埠
瑞
英
昌 

Sui  

Ying  C
hong  C

o

一

553  C
arrall  

Street
Vancouver  

B,  
C
・ 

3

◎
心
田
公
司
八
月
份
魂 

(O◎
大
減
價
請
看
吿
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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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
浓

景

憲

醫

澤

宸

tf

今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弍
十
九
元
式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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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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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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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中

鬱
警
用£
;
.
.
,;

一 
黨
以
壹
篇
當
國
。
力
薄
勢
孤
。
日
寇
乘
艮
 

j  
凌
。
進
房
無
吉0
亡
國
慘
禍"
即
在
目
前
。

一 
今
日
非
合
全
國
之
力
。。不
能
拒
日
寇
。"
非
廣

一 
琳
治9
。復
國
旗
一
。開
國
會
。。不
能
聯
合
人
才 

。。本
此
理
由
：
擬
定
辦
法

〔辦
法
〕通
電
國
內
軍
政
黨
各
機
關
。。及
匸
商 

學
界
各
團
體
。。海
外
各
埠
華
僑
團
體
。，潰 
一 

致
贊
同
。。電
文
如
下

—
洲
，熱
河
“各處之
和 

平 
倭■

策
。係
利
用
滿 

洲獨立 
。以遂其1

之 

奸
謀

6
士一:^

獨
立
政
府
已
成
立 

倭
寇
並
指
曹 管
政
府 ) 

致
電
南
京 
聲
明9

中 

國
關
係
。一

6
王
正
廷
被
學
生
毆
傷
，。現 

入
醫
院
調
治
。傷
勢
頗
重
〉 

6
倭
寇
現
又
開
抵
士
和
寬
城 

子 
佔據流 
日
蒔
。、扣留 

車
輛
百
餘
。一

9
日
賊
現
有
百
餘
人
。陲續 

開
抵
秦
皇
島J
。

£
日
賊
縱
膏
人?
現有三 

一 千
暮
解
進
朝
鮮
都 
新

某H
開
僑
民
大
會
。。主
張
廢
一 

恢
復 
6.
色
國
旗
：
收
集
全
國. 

心
拒
日
，誚
俯
順 
氏
点
。。挽一 

【
宣
戰
。。願
爲
後
盾 
〔此
是
致
一

黨
專
政 

:
團
結
衆 

心
』3
對
日 

黨
各
機
關

一 
電
一
。

致
各
團
體
電
上
文
相
同
。下
文
爲
「請
皆
致
贊 

同 
電
請
軍
府
粤
府 
順
從
民
意
。、即
日
照 

行
對
日
宣
戰
。
以
救
危
亡
」
等
語
： 

書
記
將
此
提
案
讀
完
之
後
。。主
席
誚
憲
政
黨
代 

表
致
公
堂
代
衣
再
詳
細
將
理
由
說
明"
代
表
憲 

政
党
説
話
者
爲 

111
憲
子
。。陳
敦
樸
兩
君
，代
表 

致
公
堂
說
話
者
爲
崔
滄
海
王
保
卓
兩
君
所
說 

大
畧
相
同 
茲
撮
其
大
意
如
下
。

「今
日
所
討
論
者
。。爲
宜
致
拒
日2

故
先
決 

1)9 題 

:
當
求
直
致 
若
不
廢
除
党
治
一 
恢
復
民
主
國 

一
旗) 
則
不
能
宣
致 
。卽
如
主
席
所
提
紺
織
全
國 

一
拒
日
軍
事
委
員
會 
。誚
吳
佩
孚
出
來
。
吳
佩
学 

.
就
不
肯
出
。
吳
佩
孚
現
在
仍
是
用 

±1. 色
國
旗
者 

"
。8!
如
吳
孚
佩
用
h. 
色
旗
出
戦 
。前
敵
是H
本 

:
左
翼
是
吳
佩
孚J
右 M
是
蔣
中
一
止 
，蔣
中
正 

N

戚
。，先
向
吳
佩
孚
之 

1L
色
旗
打
乎 
，抑
向
日 

寇
之
白
天
紅
日
旗
打
乎 
如
蔣
中
正
要
打
吳
佩 

学
，就
是
蒋
中
正
甘
心
亡
國 
做H
本
奴
。如 

•褥
中
正
不
打
吳
佩
孚
一 
就
是
承
認
五
色
國
旗
要 

恢
復 
。此
其
理
由
一
。
五
色
院
旗
是
中
華
民
國 

五
族
共
和
之
國
旗 
並
非
吳
佩
孚
之
旗
。
吳
佩 

学
用
之
，
是
代
表
壹
國)
靑
人
白
日
滿
地
紅
旗 

・。。是
國
民 «
私
旗 
s
中
正
用
之
。
是
代
表 
一 

811
中
日
爲
中
正
以
一 
黨
之
棺
旗
代
國
旗
，壓 

一
制
全
國 
我
國
民
可
退
讓 
現
任
人
寇
入
室
。 

蔣
中
正
力
量
已
不
能
拒
日. 
國
民
第 
一 黨
之
力 

量
亦
不
能
拒
日 
不
能
不
收
集
全
國
人
才
。若 

仍
行
黨
治
。
仍
行
訓
政
：
仍
以
黨
旗
滅
国
旗
。 

則
是
四
萬
萬
人
氏
除
國
民
需
外
均
做
國
氏
黨 

一
之
奴
隸:
故
我
人
民
要
次
心
拒
日
：
先
要
恢
復 

中
國
主
人
翁
人
格 
解
放
奴
籍 
方
可
以
說
做 

政
府
为
盾
。
否
則
是
黨
府
奴
才
。
奴
才
小
配
説 

做
後
盾
。
就
使
勉
强
組
織
一
個
拒
日
後
援
會

00 

亦
是
國
民
覚
奴
才
之
拒
日
後
援
會
，現
在
訓
政 

之
主
人
已
被
日
寇
欺
凌
到
極
點
。 
奴
才
雖
伏
在 

主
人
脚
底f" 
醜
死 
羞
批
，尙
說
届
嵐
豪
氣
話 

。，要
做
後
盾 
要
拒
日 
我
僑
胞
真
要
拒
日2

州 
華
境
中
國
街
內
。焚
殺

極
慘
。̂

6
日
賊
有
軍
艦
六
艘:
已抵

福州 - 
今
卷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6
張
繼
、陳
銘
樞
、蔡元培
、、

現
已
抵
港:
下
榻
於
煮 

商
店
。。粤
黨
府
派
汪
精
衛 

李
文
範
、孫
科
、往
商
和
件 

5

淺
間
丸
號
之
華
船
員
。。憤 

日宼*
 
全
体
離
船
。 

旅
港
日
僑
千
餘
：現乘淺 

間丸歸國

6
寧
陽
火
車
。。由台城往江 

門 
抵
牛
灣
時
。。跌落海 

中 
一、死
傷
人
數
未
詳
。

今
晨
本
報
接
大
埠
電

，是
星
期
一
日
晚
。本處六 

大
會
館
。已
通
過
議
案
。。 

致
電
黨
府
。。要
求
取
消
黨 

治
。。以
便
聯
合
全
國
人
才 

。。「致
拒
日
。。

其
先
次
間
題 
。在
廢
除
党
治
， 
恢
復
一 

其
理
由
二
一
餘
外
所
說
之
話
尙
生
二 

痛
快
，
全
座
皆
大
鼓
掌 

，未
完
、

此 漓

即
特
電

今
晨
接
駐
滬
訪
員
來.電
云

.G
倭
寇
慫
恿
滿
人
另
組
政
府 

。。瀋
陽,

武
閥
促
進
會 

:
聲
滿
人
：謂
負
責
保

+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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